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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终止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事项概述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月 24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

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龄

宝国际”）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全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辉控股”）持有

的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国再生医学”，股票代码：

08158.HK）2,000,000,000 股股份，占中国再生医学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11.37%，

目标股份对价为 3.6 亿港币（折合每股 0.18 元港币）。本次交易需经发改委、

商务厅等相关监管部门完成备案/审批程序后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5）、《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2018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拟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 

2019年 4月 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部分股份收购事

宜。保龄宝国际与全辉控股签订了《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股份买卖终止协

议》。 

全辉控股实际控制人为戴昱敏先生，戴昱敏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邓淑芬女士之



配偶，实际控制人戴斯觉先生之父亲，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股份买卖终止事项关联董事邓淑芬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终止股份买卖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北京永裕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及其所拥有的公司表决权将在本次股东大会放弃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终止股份买卖事项的原因说明  

鉴于上述股权交易事项一直未能取得有权机关的批准文件，经双方友好协商

同意终止本次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买卖事项。 

三、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决定终止本次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买卖事项。保龄

宝国际与全辉控股签订了《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股份买卖终止协议》。主

要条款如下： 

甲方：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 

乙方：全辉控股有限公司 

甲方与乙方于 2018年 1月 24 日签署了《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股份买

卖协议》，约定：保龄宝国际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全辉控股持有的中国再生医学国

际有限公司 2,000,000,000 股股份，占中国再生医学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11.37%，目标股份对价为 3.6 亿港币（折合每股 0.18 元港币）。甲方据此向

乙方支付定金 5,000万元港币。 

鉴于上述股权交易事项一直未能取得有权机关的批准文件， 经双方协商，

同意终止《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股份买卖协议》，乙方须于2019年6月30

前退还甲方已收取的全部定金。 

四、本次终止股份买卖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股份买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的变化和调整，不会对公司整

体生产经营和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慎核查，本次终止股份买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的变化和调整，

不会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和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终止股份买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的变化和调整，不会对公司整

体生产经营和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该交易

事项审议并获得通过，在该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邓淑芬依法回避了表决，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9日 

 


